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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尚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业务需要,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涉及工业节能、建筑节能及新型建材、能源综合管理等领域，

包括余热发电等节能业务技术、装备制造、工程服务及投资、合同能源管理服务；

低能耗被动式住房、新型建材技术、装备、工程及产品；生物质、垃圾、光能、

地热能等资源综合利用及减排环保业务。其中工业节能主要是服务于水泥等工业

领域的余热发电业务，目前，已为国内外 300 多条水泥窑生产线设计和配套了低

温余热发电系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立足于水泥行业余热发电的

基础上，公司已将余热发电技术成功应用于钢铁、化工、有色金属、玻璃及其他

行业。 

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材集团”）作为

全球最大的建材制造商和世界领先的综合服务商，旗下控制的众多水泥公司业务

市场占有率处于领先地位，公司作为主要从事水泥工业余热发电的节能服务企业，

决定了公司每年会与中国建材集团及其控制的公司产生一些日常关联交易。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余热发电工程建设业务往来，主要包括公司从关联方采购设

备和向关联方分包工程，以及从关联方承包和向关联方销售等。以上项目一般采

用招投标或议标的方式进行，如关联方中标，则形成关联交易，如关联方未中标，

则由其它公司承担，公司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为提高决策效率，适应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公司对于日常关联交易一

般采用年度预计合同总金额，在预计范围内签署相关合同，如超出预计范围公司

将根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履行相应程序。 

2019 年 2 月 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预计的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

联董事张奇、徐卫兵、魏如山、胡也明回避表决。同意将该议案列入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其中关联股东回避表

决。 

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前发表的事前认可声明如下：2018 年公司

签署的关联交易合同金额未超过预计金额，均在预计范围内，且履行了合法程序，

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行为。2019 年相关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是根据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过程的实

际交易情况提前进行合理预测，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2019 年相关日常

关联交易的预计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具

体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声明》。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公司 2018年签署的关联交易合

同金额在预计范围内，并且都履行相关的程序。预计的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也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和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原则，履行了合法程序，体现了诚信、

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具体

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上述议案的书面审核意见如下：我们认为

2018 年公司签署的关联交易合同金额未超过预计金额，且履行了合法程序，体

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行为；2019 年相关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是根据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过程的实际



  

交易情况提前进行合理预测，并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履

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关于公司 2018年度预计的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具体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

司2018年度预计的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书面审核

意见》。 

（二）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经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8年公司预计签署日常关联交易

合同额合计不超过 5.09 亿元。 

2018 年，公司实际在预计范围内签署的关联交易合同额为 30791.12 万元。

其中，向关联方分包、从关联方购货为 6644.49 万元；从关联方承包、向关联方

销售为 24146.63 万元。较预计数相比差距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国内持续推进供给

侧结构改革以及“三去一补一降”政策，受此影响水泥、钢铁等传统产业发展价

格效益有所改善或提升，但是仍存在产能发挥不足、定期限产、严控新增投资等

情况；国际经济整体仍在调整，增长动力不强，贸易摩擦、区域政治动荡等对经

济发展带来更多不确定不稳定性影响，贸易增长有所放缓，因此年初预计的一些

拟建项目未实施。  

（三）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公司根据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梳理情况，结合实际业务开展情况，对 2019

年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预计发生关联交易情况进行合理预计，预计关

联交易合计金额不超过 97000.00 万元，其中，向关联方分包、从关联方采购约

10000.00万元，从关联方承包、向关联方销售约 87000.00万元。主要关联方如

下： 

企业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中国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及其所属企业 中国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中建材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中国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北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中国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中国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中国新型房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中国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中建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中国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中建材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中国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及其所属企业 中国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中国中材进出口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中国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事业单位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材集团”）注册地：北京市海淀

区复兴路 17号国海广场 2号楼（B座），法定代表人：宋志平，注册资本：人民

币 1713614.628692 万元，经营范围：建筑材料及其相关配套原辅材料的生产制

造及生产技术、装备的研究开发销售;新型建筑材料体系成套房屋的设计、销售、

施工;装饰材料的销售;房屋工程的设计、施工;仓储;建筑材料及相关领域的投资、

资产经营、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咨询、信息服务、会展服务;矿产品的加工及

销售;以新型建筑材料为主的房地产经营业务和主兼营业务有关的技术咨询、信

息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中国建材集团下属企事业单位主要有中国建材（股票代码“03323”）、北新

建材（股票代码“000786”）、中国巨石（股票代码“600176”）、瑞泰科技（股票

代码“002066”）、中国玻璃（股票代码“03300”）、凯盛科技（股票代码“600552”）、

洛阳玻璃（股票代码“600876”）等。 

（二）主要关联方情况 

企业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中国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及其所属企业 中国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中建材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中国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北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中国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中国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中国新型房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中国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中建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中国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中建材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中国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及其所属企业 中国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中国中材进出口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中国建材集团所属企业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具有长期从事水泥行业投资、生产与服务的业绩与经验，生产经

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对于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而公

司在水泥余热发电领域位居国内市场份额领先地位，拥有成熟的运作模式和工程

经验。上述关联方承接的项目中如包含水泥余热发电项目，通过招标或议标方式

进行，公司中标的机率相对较高。上述部分关联方与公司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

资信较好。公司通过招投标方式与上述公司签署合同，并严格按照约定履行合同。

因此，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有较为充分的履约保障。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内容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余热发电工程建设业务往来，主要包括公司从关联

方采购设备和向关联方分包工程，以及向关联方销售设备和从关联方承包工程等。 

（二）定价政策 

1、凡有“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遵循“政府定价”或“政府指

导价”；没有“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参照“市场价”；没有“市场价”

作为参考的，按“协议价”，如适用，可通过招投标方式厘定。在商议“协议价”

时，如曾经签订过相关协议，可以参考过往交易中的价格。 

2、公司采取投标或议标的方式向关联方提供技术装备及工程承包服务或投

资（BOOT/EMC），投标或议标的价格不低于公司提供同类服务的市场平均价格，

付款方式应遵循公司的基本要求。 

3、合同价款是以当时现行设备、材料市场行情和国家及当地政府的政策收



  

费为依据确定。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设备、接受关联方提供劳务将根据公司实施项目的进度经

过公开招标或内部招标后签署协议，按照工程进度进行结算。公司向关联方提供

设备和劳务将通过项目投标、议标等形式，确定中标后签署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目的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关联方提供余热发电等工程设计、设备、工程建设及其

他服务，有利于提高公司的销售收入和利润，扩大公司在国内外余热发电市场的

占有率和影响力。公司向关联方进行采购，有利于提高公司总承包的履约能力，

保证项目施工的顺利进行。 

（二）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涉及工业节能、建筑节能及新型建材、能源综合管理等领域，

包括余热发电等节能业务技术、装备制造、工程服务及投资、合同能源管理服务；

低能耗被动式住房、新型建材技术、装备、工程及产品；生物质、垃圾、光能、

地热能等资源综合利用及减排环保业务。其中工业节能主要是服务于水泥等工业

领域的余热发电业务，在立足于水泥行业余热发电的基础上，公司已将余热发电

技术成功应用于钢铁、化工、有色金属、玻璃及其他行业。中国建材集团及其下

属企事业单位，作为水泥生产线总承包和水泥产品生产的优势企业，不可避免地

会与作为水泥余热发电龙头企业的本公司发生一些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定价完全采用市场化操作，通过招投（议）标方式进行，按照相关

法规制度的规定履行程序，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 

关联交易严格遵循自愿、平等、诚信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的成

本，该等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是一种完

全的市场行为，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2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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